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征召大学生入伍是提高我国军队现代化水平，优化兵源结构，

提升部队战斗力的重要举措。认真做好在校大学生应征入伍的组织

和管理工作，是学校履行社会责任，激发学生报国热情的有效途径。

为了鼓励大学生应征入伍和在部队安心服役，根据国家、教育部及

省市有关政策规定，就我院应征入伍学生学籍管理及优待、奖励规

定修订如下。 

一、保留入学资格和学籍 

学生入伍必须完全符合当年兵役机关规定的入伍条件，符合 

条件从学校或地方应征入伍的学生可办理相关手续。 

新生及入伍地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应向学校提交

《新生入伍保留入学资格申请表》及相关证明材料，学校为其保留

入学资格至退役后2年。 

从学校入伍的学生到学校人武部领取并填写《无锡职业技术学

院参军保留学籍申请表》，从地方入伍的学生应主动到学校人武部领

取并填写《参军保留学籍申请表》，办理相关保留学籍手续，学校

为其保留学籍至退役后 2 年,其保留学籍时间不计入学习年限。 

入伍学生保留学籍期间，学校与其实际所在部队等组织建立

管理关系,每年我校人武部老师会定期与入伍新兵所在部队联系、

走访，及时的了解我校入伍新兵心理、思想、身体状态。 

二、入伍学生退伍后复学  

学生退役后可凭《保留入学资格申请表》或《保留学籍申请表》、



退役证明按时回校复学，到学校人武部领取《退伍学生复学申请表》，

并办理相关复学手续。学生复学后，体育类课、军事理论课、军事

技能训练课等可以申请免修，视为合格或直接给予学分。如有课程

已修并取得学分，可申请办理免修手续。 

三、转专业、专升本、取消学籍、不予复学等  

学生退役后若原专业已不存在，由教务处负责安排转入其它相

近专业复学，并在学信网做好转专业备案，参军复学学生因自身情

况需要转专业的，可提出申请，学校优先考虑，但应符合相关规定。 

学生在部队荣立三等功以上（含三等功）的，由本人提出申请，

教务处、人武部协助办理升入本科院校学习。 

学生新兵期间身体复查不合格退回或在部队服役期间因为身

体原因中途退役的，学校准予复学。服役期间受除名、开除军籍处

分或被劳动教养、判刑的，学校不予复学。 

四、服役期间和退役后的优待、奖励 

凡从我校应征入伍的学生，享受国家和无锡市政府给予的各种

优待、奖励等，优待、奖励标准按各级规定执行，学校人武部负责

申报和发放。从地方入伍的学生由入伍所在地负责申报发放。入伍

学生的学费补偿等奖励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执行。 

五、本规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由教务处、人武部负责解释。

原《应征入伍学生学籍管理及优待奖励规定》同时废止。 


